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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谣言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日渐猖獗，对个人、社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造谣传谣需要承担责任。网络信息技术的成熟和发展，使信息更加真假难辨，增加了网民甄别信息的难

度，也增大了辟谣单位的工作量。不能对网络谣言的发展听之任之，各方面应当积极采取措施打击造谣

传谣行为，规范引导网民行为。对于网络谣言的规制应从多方面入手，加大对造谣传谣的处罚力度、加

强网络平台的监督管理、加快澄清事实真相，切断网络谣言的传播途径，努力创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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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online rumor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rampant, caus-
ing great negative impacts on individuals, society, and the country. The internet is not an illegal 
place, and spreading rumors requires responsibility. The mat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ve made it more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rue and false informa-
tion, increasing the difficulty for netizens to distinguish information, and increasing the workload 
of refuting units. We cannot let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rumors go unchecked, and all parties 
should actively take measures to crack down on spreading rumors and standardize and guid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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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of netizens. The regulation of online rumors should start from multiple aspects, includ-
ing increasing punishment for rumors and rumors,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online platforms, accelerating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truth, cutting off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s 
of online rumors, and striving to create a clean and upright onlin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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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67 亿，

较 2021 年 12 月增长 3549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75.6% [1]。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增长，互联网逐渐得到

普及，互联网在加速全球信息流动、促进资源共享、拉动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也为网络谣言、网络诈

骗、网络暴力等种子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谣言本身具有一定的破坏力和影响性，广阔的网络平台为谣言的发展提供了更广大的空间滋长繁殖，

这对谣言治理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今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谣言的发展也逐渐智能化，

能够虚拟声音、视频、人像等信息，进一步增加了辟谣工作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2]。造谣与辟谣展开了

一场无休止的追逐游戏，只要利益存在，造谣就不会停止。只有从造谣者、传谣者、辟谣者、政府机关

等多方面下手，让“谣言止于智者”，才能还广大网民一片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才能促进国家、社会

和个人的良性发展。 

2. 网络谣言概述 

2.1. 网络谣言研究的缘起及危害 

2011 年，网名“秦火火”的秦志晖和网名“拆二立四”的杨秀宇以捏造谣言、抹黑英雄、诋毁政府

等行为牟取巨额不法利益。2013 年二人因涉嫌制造传播谣言被刑事拘留；2014 年二人分别被判处 3 年和

4 年有期徒刑，并以此审判结果为其造谣传谣行为画上了句号[3]。以该事件为标志，打击网络谣言逐渐

走入大家的视野。为了配合此类案件的调查和处理，从 2013 年 9 月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施行，对网络造谣传谣行

为进行法律规范。网络谣言屡禁不止，在法律覆盖范围外的黑暗空间肆意滋长，侵害了网络群体的信息

安全甚至是人身安全。 
最早为谣言下定义的是阿尔波特和波兹曼，他们认为谣言是指与事件相关但缺乏佐证资料进行自证

的一个命题。网络谣言是指“以互联网为载体进行传播的未经证实的信息”[4]。互联网扩大了谣言的传

播范围和影响力，加快了谣言的传播速度，对国家的和谐稳定、社会的良好风尚、个人的信息安全造成

了极大影响。 
我国古代也有许多有关谣言危害性的记录，“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等成语都展现

了谣言的危害。其中的“三人成虎”，最早见于《战国策·魏策二》中，庞葱对魏王说：“夫市之无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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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愿王察之矣。”但魏王仍旧

听信谣言，逐渐疏远了庞葱。劝谏不能阻挡谣言的侵袭，谣言传播千遍就会被人当作真理。 
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网民的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 26.7 个小时，较 2021 年 12 月下降 1.8 个小时。

20~29 岁、30~39 岁、40~49 岁网民占比分别为 14.2%、19.6%和 16.7%；50 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由 2021
年 12 月的 26.8%提升至 30.8% [1]。由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网民上网时间仍然在每周 26 小时左右，

并且网民群体在保持青年群体数量不变的情况下逐渐走向低龄化和高龄化。这对于网络谣言传播提供了

更加广泛的受众，也为辟谣工作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相比于传统的口头谣言更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以更大的破坏力

危害网络安全。许多不明所以的网民在不了解事件具体过程的情况下盲目相信虚假信息并参与到传播谣

言的流程之中。网络谣言的传播给社会公众带来严重困扰，会不断侵蚀社会的信任体系，也会严重损害

国家机关的公信力[5]。 

2.2. 网络谣言的分类 

网络谣言的分类有很多，凯瑟琳在《危机传播》中将谣言分为故意策划、过早定论、恶意中伤、肆

无忌惮、接近真相、周期复发这六种不同的谣言类型[6]。根据目的不同也可将网络谣言分为网络政治谣

言、网络经济谣言、网络军事谣言和网络生活谣言四种谣言类型。 

2.2.1. 网络政治谣言 
网络政治谣言是指造谣者以政治抹黑为目的的无端捏造的谣言类型，包括境外非法分子、境内仇视

国家的极端分子在互联网平台大搞性别对立、地域对立、民族对立，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利用国

内热点问题发表评论抹黑中央、地方政府、破坏国家和谐稳定、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网络政治谣言具

有三大特征：首先，造谣对象为国家、地方政府机关；其次，造谣内容多用“内幕”“走后门”“黑幕”

等词汇结合时事问题夸大事实、捕风捉影来制造热点引人注意，从而引发网民对政府的不满；最后，谣

言目的多为破坏民族团结、引发群体对立、煽动网民仇视祖国。 
2020 年 2 月，张某为博人眼球，多次以“爆料”“黑幕”为噱头多次在境外社交平台发布不实信息

共 517 条。当地警方还在其居住地查获张某于境外出版的抹黑政府的相关图书共 6 本。2020 年 5 月，张

某被刑事拘留。2021 年 9 月，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1 

2.2.2. 网络经济谣言 
网络经济谣言是指部分群体为吸人眼球、赚取流量来牟取不法利益，恶意抹黑国家机关相关管理、

企业、个人等行为的谣言类型。经济性谣言大多是以“利己”为出发点制造谣言去“损人”的谣言类型。

有专家指出，“为了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网络经济谣言有三种造谣形式：首先是戴‘假帽子’、穿‘假

制服’装‘假权威’吸引网友关注；其次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恶意抹黑竞争对手而造谣传谣；最后是采

用话术引导网友透露个人信息”。 
网络经济谣言对区域经济有严重的打击，不实的谣言破坏企业产品形象、败坏产品声誉，对经济的

健康发展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2.2.3. 网络军事谣言 
网络军事谣言是指捏造与事实不相符合的与军事相关的谣言类型。“兵者，国之大事也”，军队是

国家繁荣发展的基础，是国家和谐稳定的前提，是人民安居乐业的保障。军事谣言严重损害军队形象，

对军队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1钟晓璐《四川公安发布 5 起危害国家安全典型案例》，腾讯网，https://new.qq.com/rain/a/20230414A078EM00，2023-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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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网络疯传“军人退役以后，国家不再安排退伍军人的工作和职位，仅对军人进行再就

业培训”。2 这条网络军事谣言引发广大在役军人的恐慌和焦虑，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军队的稳定。实际

上这些谣言全是空穴来风、毫无事实根据，我国军队转业安置方式符合我国国情，是经过长时间探索实

践形成的成果。诸如此类的网络军事谣言还有许多，国家应依法严厉打击涉军谣言，维护军队的形象，

保证军队和谐稳定的发展。 

2.2.4. 网络生活谣言 
网络生活谣言指的是与生活相关的没有事实根据的谣言类型。网络政治谣言和网络经济谣言大多都

包含了造谣者的极大恶意，对社会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与网络政治谣言和网络经济谣言相比，网络生

活谣言包括有害性和无害性两种类型。 
中山大学学院师生就“诈骗和虚假信息”的文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为：网络生活谣言的焦点在于

人们对于自身身体健康的重视和对死亡的恐惧。人身安全、食品安全、疾病类文章往往受到人们的关注，

这些文章能够吸引大波流量，为生活谣言制造者创造巨额的利润。 
在 2011 年 3 月，日本东北部发生里氏 9 级强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

该事件发生后，网络谣言四起，造谣者宣称碘化钾可以防辐射，而食用盐中富含钾，顿时掀起了全国性

的“抢盐”风波。为了防止核辐射影响身体健康，大量群众开始囤积食用盐，导致食用盐的价格逐渐升

高，政府出面辟谣，这一风波才逐渐平息。3 此类谣言根据时事热点的噱头，在没有经过调查的情况下渲

染紧张氛围、制造群体焦虑，导致人们哄抢商品，制造群体恐慌，这类网络生活谣言具有有害性。 
相较于有害性的网络生活谣言，无害性的网络生活谣言涉及的范围更广、传播的范围更大、对网民

的影响程度更深。比如网络上的“多吃柠檬可以美白”“所有隔夜食物都会致癌”“打呼噜证明睡得香”

等生活谣言遍地都是，并且被各大媒体公众号转发评论。虽然这些谣言对人们的实际生活并没有造成损

害，但这些信息都是未经证实的言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猜想，经过以讹传讹成为了网络上的真理。网

民应当增强信息甄别能力，从海量的信息中辨别真实信息。 

3. 规范网络谣言的举措 

网络谣言屡禁不止，在利益的引诱下，虚假信息的制造和传播如雨后春笋般在网络空间疯狂蔓延生

长。谣言具有时效性，但谣言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造谣者将旧谣言稍加修饰和改装，就会诞生一

个新鲜的博人眼球的谣言。这些谣言具有同样的特征，即标题的爆炸性和夸张性、内容的通俗性、“专

家”的权威性。在制谣传谣的流水线上，各大网络平台毫无疑问的扮演了一个场地租赁商的角色，由于

平台监管不严、管理不善，平台上存在着大批团队包装的制谣团体，这些所谓的“专家”披上白大褂、

戴上眼镜就开始作为某行业专家揭露所谓的行业黑幕。“假专家”辟“假谣”，为赚取流量、牟取不法

利益，道德沦丧、毫无底线。各大平台应当加强监管，及时删除造谣账号，让谣言没有传播的机会。 
规范网络谣言需要多方面共同合作努力，从谣言出现的源头、谣言传播的平台、造谣传谣的规制等

方面下手。严厉打击造谣传谣、加强监管网络平台、进行迅速高效的信息公示……让谣言暴露在光天化

日之下，让谣言在真相面前无处遁形。 

3.1. 对造谣者：追究责任、加大处罚力度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恶意造谣也需要相关个人、集体和单位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如果造谣者散布

 

 

2胡程远、李娜《愤怒！2018 年刚刚过去 4 个月，至少发生了 8 起涉军谣言》，人民日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9959989930089938&wfr=spider&for=pc,2018-05-09。 
3兰艺云《日本核辐射引发我国抢盐始末：抢购》，法制晚报，https://news.sina.com.cn/c/2011-03-27/170922189785_3.shtml，2011-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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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谣言侵犯了民事主体的名誉权，造谣者将依照《民法典》承担相关的民事责任；如果造谣者无故捏造

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但不构成犯罪的将要依照《行政法》承担相关的行政责任；如果造谣者的造谣行为

影响恶劣并构成犯罪的，造谣者将被依照《刑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网络用户通过网络侵害其他民事主体权益的，

将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

公共秩序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法律是公民行为的底线，道德是公民的行为准则。任何人以造谣传谣牟取利益、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的行为最终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既是我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武器，也是每个公民和平稳定生活

的基本保证。 

3.2. 相关机关：信息公开，及时辟谣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4

如果不及时制止造谣和传谣，国家的公信力和威信将受到巨大的打击，逐渐失去人民的信任。打击网络

谣言最好的方式就是相关机关应及时、准确、迅速地对相关事件的信息做出公示，用事实说话，用真实

的数据辟谣。 
谣言在传播和发酵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影响，在如今人手一部手机的社会中，数千万人能够在同一时

间段内接受到相同的信息，不及时制止谣言的制造和传播，将会极大损害相关个人、单位和国家的声誉

和形象。相关单位及时辟谣能有效地维护机关单位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和威信，更有利于机关工作的顺利

展开。 

3.3. 网络平台：加强监管，关闭造谣账号 

网络平台和各大媒体作为广大网民活动的主要场所和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应当承担起自身的责任，

做好平台的监督管理工作，对于平台上出现的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及时叫停，制止虚假信息的继续制

造和传播。 
平台为了吸引流量、增加话题量，对账号创作内容放任不管，对账号造谣传谣行为视而不见，甚至

给谣言更大的热度，这属于助纣为虐的行为，应当对此类平台进行相应的处罚。 
造谣传谣与辟谣之间的关系如同猫和老鼠的关系，我们不断建立健全法律体系、打击造谣传谣行为，

但造谣传谣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不断钻新的空子，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和传播谣言，来

达到牟取利益、破坏民族团结、损害个人权益等目的。谣言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这将是长久

存在的问题，需要各单位、各部门、每位网民共同努力[7]。 

3.4. 网民：提高鉴别能力，谣言止于智者 

“谣言不是自然灾害的产物，而是社会的产物。”[8]作为网络主体的网民在网络谣言的制造和传播

过程中扮演了多种角色，有的网民恶意造谣，有的网民无意中参与到了传谣的过程之中，有的网民积极

辟谣。大多数网民容易被网络风向诱导，偏离事实真相，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被所谓的网络红

人所引导，在各大平台大肆发表消极言论。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网络技术手段逐渐成熟，网络传

 

 

4魏明. 习近平：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EB/OL]。https://news.12371.cn/2014/11/20/ARTI1416453499993124.shtml，2014-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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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各种信息真假难辨，需要网民不断提高鉴别能力，从信息海洋中辨别真假，做到独立思考、独立分

析问题，相信国家机关的辟谣工作，努力做一个合格的优秀的网民，让谣言止于智者。 

4. 结语 

网络谣言的种类有许多，不同种类的谣言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网络并非法外之

地，公民的任何行为都应当遵守法律的底线，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应当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

法规，让网民“不敢造谣”“不能造谣”“不想造谣”；网络平台和各大媒体也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

不给造谣传谣等违法行为出现的机会；网民也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和信息甄别能力，不做谣言的制造者和

传播者，严格遵守网络规范和法律法规。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不是一朝一夕能建成的，需要我们多方努

力，共同打造网络空间的一片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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